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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    國土管理署    
建築管理組
陳清茂

2023 . 11 . 23

112 年度無障礙設施勘檢實務講習暨
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令實務研討

－桃園市建築師公會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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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－建築法第73條
非經領得變更使用執照，不得變更其使用。

85－建築法第73條執行要點
使用分類採類組定義及「例舉」，取代列舉。
建立使用危險度觀念，作為分類依據。
依危險度評估使用強度。擬訂變更原則。

92－建築法第73條
◼配合行政程序法「要點」提昇「辦法」位階。
◼法規命令應有法律依據，增列授權依據。

93－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
93.9.14 、100.9.1(全文) 、102.6.27 、111.3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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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776號解釋文

◼申請變使增設停車於鄰地，土同應許附期限。

◼土同附期限，應發給定有相應期限之變使執照。

◼土地關係消滅，得依職權或依鄰地申請，廢止執照解套。

◼78.8.24函：變更使用增設停車於鄰地，經套繪無重復使用
，且經鄰地同意使用，准依技規第59條、第59條之1 。

◼80.3.22函：一般建築案件基於建築物使用期限不確定，其
土同似不宜附有同意期限。

◼擴及變使，鄰地無從出具附期限土同，致受無期限套繪管
制，無從於關係消滅時申請廢止原變使執照，並解套管制
，限制財產權行使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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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使用執照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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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增設停車空間於鄰地，如有期限土同，應給相應期限變更
使用執照或核准變更使用文件(效力相同，僅形式不一樣)。

◼變更使用執照&
核准變更使用文
件－效力相同。

◼僅形式不一 樣。

執照具期限

屆期，失其效力

建築法73&91

◼合意終止
另尋車位辦變使

解除套繪管制
◼主管機關主動
◼所有人申請

期限屆滿前 期限屆滿

◼合意延續辦變使

◼提前終止
私權爭議(司法途徑)

依判決辦理

所有權人
申請人

申請解套

執照未具期限

限期限內表示意見

發函關係人

◼合意終止
◼仍有爭議
私權爭議(司法途徑)

◼解除套繪管制

變更使用執照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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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公分RC樓板約落在
70~75分貝。
資料來源: 內政部建築研
究所100年委託「建築隔音
性能基準及法制化研究」
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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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規防音規定之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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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規防音規定之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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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H-1 類組「防音」檢討標準「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
第46條規定」修正為「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章
第九節防音規定。」

◼H-2 組場所之分戶牆係屬共有部分，檢討防音取得
相鄰所有權人同意，實務執行困難，將 H-2 組排除
防音規定之適用。

◼本次修正僅限變更為 H-1 組宿舍時，臥室及其與昇
降機道相鄰之分間牆應檢討防音等項目，故配合修
正附表說明三（十）建築物使用類組跨類變更，如
變更為Ｈ類時，並應檢討通風、日照、採光，變更
為H-1 組宿舍時，臥室及其與昇降機道相鄰之分間
牆應檢討防音等項目。 

技規防音規定之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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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.1.3內政部令、107.2.26令
新增使用項目例舉

解釋函增列例舉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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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函增列例舉項目



變
使
辦
法
修
正
重
點

10

107.4.24 －
◼集合住宅、住宅任一住宅單
位(戶)之任一樓層分間為六
個以上使用單元(不含客廳
及餐廳)或設置十個以上床
位之居室者，歸屬 H-1 組
，並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。

◼使用單元指住宅單位（戶）
內具有 門扇及壁體之臥室
、儲藏、廚房及其他類似高
密度性質之空間。

◼ H-1 類組之使用項目舉例
新增之。

解釋函增列例舉項目



近
年
變
使
辦
法
相
關
函
釋

農舍客房數6間以上民宿使用類組？
108.11.15內授營建管字第1080820607號函

◼民宿(6間以上)屬H-1類組、民宿(5間以下)屬H-2。
係考量原供作住宅或農舍，申請民宿使用， 空間
改造已與原構造設施不同，客房數可規劃至15間
旅宿服務，與住宅、農舍之使用強度有別，為確保
住宿安全，將H-2「住宅(包括民宿)」及「農舍(包
括民宿)」，按客房數於H-1(客房數6間以上)、H-
2(客房數5間以下)使用組別中增訂之。

◼107.4.24令屬針對高密度性質之空間加強建築物安
全管理，以維護民眾居住之公共安全之例。

◼為確保場所住宿安全，農舍使用類組歸屬，仍依上
開規定辦理， 以維公共安全。 11



民宿6間客房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？
內政部111.3.9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04387號

◼旨揭民宿建築物倘為「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（公
寓）」或「集合住宅、住宅任一住宅單位(戶)之任
一樓層分間為6個以上使用單元(不含客廳及餐廳)
或設置10個以上床位之居室者」，方屬供公眾使
用建築物。

◼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：「供公眾使
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
建築物，其室內裝修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」
爰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民宿，其室內裝修應依
上開辦法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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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權利地面至最上層達6使用單元?
內政部函110.01.25.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01363號

◼107.4.24集合住宅、住宅任1單位（戶）之任1樓
層分間為6以上使用單元（不含客餐廳）或設10以
上床位之居室，歸「H-1」，屬供公眾，須申報。

◼96.2.26指定非供公眾之集合住宅及辦公廳，除地
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權利主體外，任1戶有下列
情形之一，應申請室裝：一、增設廁所或浴室。
二、增設2間以上之居室造成分間牆之變更。

◼77-2非供公眾，內政部認有必要，亦同。變使辦
法H-1「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」及「宿舍」。

◼集合住宅、住宅地面層至最上層屬同一權利主體
所有，類組、室裝及公安申報依前各函辦理。如
為H-1「宿舍」，應每2年或4年辦理公安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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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.4.24.1070803969號令疑義？
內政部110.2.23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02961號

◼旨令對集合住宅、住宅任一住宅單位（戶）之任
一樓層分間為6個以上使用單元（不含客廳及餐廳
）或設置10個以上床位之居室者，其類組歸屬H-
1組，並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，依樓地板面積須每
2年或4年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，
以強化高密度使用集合住宅及住宅安全管理。

◼任一樓層均未達6個以上使用單元或任一樓層均未
達10個以上床位，尚不在該令適用之列。

◼使用單元指住宅單位（戶）內具有門扇及壁體之
臥室、儲藏、廚房及其他類似高密度性質之空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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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107.4.24解釋令執行疑義？
內政部111.1.3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00024號函

◼ 旨揭令係為確保高密度使用建築物之公共安全。

◼ 發布前原核准者，任一樓層分間為6間以上使用
單元，倘經公安標準檢查室裝材料不符H-1者，
即應依申報辦法、建築法91條辦理。有無應辦變
使，或符合一定規模以下免變， 先予釐清。

◼ 原核准非屬集合住宅或住宅，應依核定類組使用
，其有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，應申請變使，
是該場所倘已符合本辦法使用項目或旨揭號令之
規定，自應依法辦理，與原核准用途是否為集合
住宅或住宅無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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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-2百貨公司...商場、…、量販店內增
設無障礙昇降設備，條例11條解釋？
內政部111.3.28台內營字第1110802490號令

◼條例11條1項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拆除、重大修
繕或改良，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。

◼憲法增修條文10條7項、身權法57條2項、3項及88
條1項之強制性，並因應高齡化，考量日常購物之基
本生活需求，如公寓大廈內設有B-2組「百貨公司（
百貨商場）商場、市場（超級市場、零售市場、攤
販集中場）、量販店」，內部增設供民眾進出時使
用之無障礙昇降設備，應依73條2項及77條1項由所
有人或使用人申請變使，並優先適用身權法，無須
依條例11條1項規定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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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鄰兩基地，地下層管理委員會等共
用空間打通連結使用？
112年5月29日營署建管字第1120032373號

91.5.9(0910083319) ：技規1條19款『外牆係指建
築物外圍之牆壁』，是基地地面以下之地下室其周圍
無外觀之牆壁，應不屬條例第8條第1項所稱外牆面
。領有使用執照之兩棟公寓大廈，其位於地面以下非
屬防空避難室之專有部分，該外部相鄰牆壁，其打通
或拆卸，得不適用該條項『非依法令規定並經區分所
有權人會議之決議，不得有變更構造、……或其他類
似之行為』之規定。但應檢討技規所涉防火避難設施
及消防設備均符規定，在各該區劃範圍內，取得專有
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。且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時
，得以分案申請，同時辦理之方式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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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設樓梯僅達避難層不通達其他樓層
，是否符合直通樓梯必要條件？
109年12月2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90821973號 

◼直通樓梯：地面以上或以下任一樓層可直接通達避
難層或地面之樓梯（包括坡道）；8層以上之樓層及
一定規模用途建築物，應自各該層設置二座以上達
避難層或地面。

◼原僅設1座，變使應設置2座，檢討95條增設之直通
樓梯應通達之樓層： 

➢建築物層數8層以上，依95規定各樓層應設置2座以
上，增設之直通樓梯應通達各樓層。

➢建築物層數未達8層，依95條1項各款應設置2座以
上者，增設之直通樓梯應自該樓層直接通達避難層
或地面，得免通達依該項各款規定免設2座之樓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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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建管前既有合法建物未經許可擅
自變更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？
112年2月13日營署建管字第1120004929號 

◼93.10.14(0930086992)實施建管前已建造完成且
未領有使照之合法建築物，有第73條第2項變更者
，依第96條及建管規則(自治條例)申請核發使照後 
，始得辦理變使。

◼未申請核發使照並辦理變使，擅自拆除外牆，自
有違反第73條第2項，而有第91條罰則適用。 

◼實施建管前已建造完成且未領有使照之合法建築
物，如未申請使照，並辦理變使，逕予拆除外牆
行為是否違反第77條，似難以明確判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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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得使照後，材料與圖說不符，程序
終結，如何修正圖說？
營建署111.8.23營署建管字第1111173567號

◼行政程序法111條，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
者，無效︰……七、其他具有 重大明顯之瑕疵者。

◼同法第113條「行政處分之無效，行政機關得依職
權確認之。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
理由請求確認行政處分無效時，處分機關應確認其
為有效或無效。

◼同法第129條：行政機關認前條之申請為有理由者
，應撤銷、廢止或變更原處分 ；認申請為無理由或
雖有重新開始程序之原因，如認為原 處分為正當者
，應駁回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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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昇降設備汰舊換新竣工檢查無舊
有昇降設備出廠證明後續辦理方式？
營建署111.8.23營署建管字第1111173567號

昇降設備汰舊換新時，未檢附舊設備原始出廠證明及
規格資料，或建築執照圖說無昇降設備出廠規格原始
資料，無法據以研判是否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：

◼替代作法：原設備專業廠商協助提供該機種之設計
載重、速度、驅動方式（油壓式、鋼索式無機房、
鋼索式有機房、捲筒式）等相關資訊

◼原專業廠商已歇業無從提供原始資料，由新專業廠
商依其專業就既有設備現況研判前開相關資訊

◼再依循102年6月10日函，據以研判是否申請變使
，並利辦理建築物昇降設備竣工檢查相關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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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設備汰舊換新後檢查執行事宜？
內政部函102.06.10.內授營建管字第1020806350號

◼汰換屬重新安裝：涉變使8條各款、設計載重、速
度、驅動方式(油壓式、鋼索式無機房、鋼索式有機
房、捲筒式)變更，要非符合免變，應申請變使，無
需申請雜照；未涉者，無需變使，應辦竣工檢查。

◼汰換屬部分更新：
1.廠商更新後涉及之安全或竣工檢查項目登載於當月
維護保養紀錄表，並檢附保養紀錄表及更換零件資
料向原機構報備。

2.年度安全檢查，設備管理人或廠商應檢附維護保養
紀錄表及更換零件資料向機構(原機構免附)申請。

3.機構辦理年度安全檢查時，如所檢附資料涉及竣工
檢查項目者，應一併納入檢查，以維護設備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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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設備汰換辦，技規79-2檢討？
內政部110.4.8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06238號函

◼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，變更使用應依其
行為時之法規辦理，是其檢討法令如有變更時，
應依申請變更使用之法令規定辦理。

◼屬整台重新安裝，符合本署102年6月10日內授營
建管字第1020806350號函需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
請者，該汰舊換新倘涉及樓板、牆壁、防火門窗
（昇降機乘場門）之防火設備等變更，應依其行
為時之法規辦理檢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
編第79條之2規定。倘符合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
更使用執照規定者，免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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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助儲物空間於變使或室裝，綠建材
檢討？
內政部營建署108.03.14.營署建管字第1080000472號函

◼技規321第1項第1款：室裝材料、樓地板面材料及
窗，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積45%以上(60%)。但
窗未使用綠建材者，得不計入總面積檢討。

◼規範第10點表2備註：建築物牆體或各種室內裝修
材料（基材、表面材）、樓地板面材料之板材如屬
綠建材者，均得計入綠建材使用率。

◼規範於申請建照、室裝及變使，以該次申請室內空
間總表面積檢討綠建材使用率(97.8.20)。

◼自助儲物空間於申辦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
修許可時，綠建材檢討，請依上開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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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適用技規271?
內政部營建署函 108.07.15.營署建管字第1080049663號

◼技規269：除依獎投條例及促產業條例所興建之工
廠，或各該工業訂有設廠標準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
外，基本設施及設備應依本章：一、依都計劃定為
工業區內。二、非都丁種建築用地內。

◼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
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，公共危險物品範圍及分
類，與儲存場所之位置、構造、設備之設置標準及
儲存、處理、搬運之安全管理均有明文規定。

◼I類組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，如係依「公共危險物
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
安全管理辦法」設置，非屬C類組工廠類建築物，
得不受技規271條規定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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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

瓦斯儲存場新建工程申請設置液化石
油氣容器儲存室之附屬空間作辦公室
使用？
內政部110.9.3營署建管字第1100062340號函

◼108.7.15(1080049663)「I類組危險廠庫之公共危
險物品儲存場所，如係依『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
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
法』設置，非屬C類組工廠類建築物……」上述I類
組危險廠庫之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，自無檢討技
規工廠類建築物廠房附屬空間規定之適用。

◼變使辦法第6條附表5，尚無I類組之適用。個案新
建工程得否設置G-2辦公室，應依當地土地使用管
制相關規定辦理。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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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

汽車修理場是否需依技規271條檢討
單層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150M²？
◼變使辦法第2條附表二C-1舉例：1.變電所、飛機
庫、汽車修理場（車輛修理場所、修車廠、修理場
、車輛修配保管場、汽車站房）等類似場所。2.特
殊工作場、工場、工廠（具公害）、自來水廠、屠
（電）宰場、發電場、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
場、廢棄物處理場、污水（水肥）處理貯存場等類
似場所。

◼上列使用項目非屬工廠者，自非建築技術規則建築
設計施工編第14章工廠類建築物之適用範疇。至
個案申請事實認定，請逕依法秉權核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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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

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居家式長照機構之
類組？內政部營建署108.04.30營署建管字第1081084303號函

D類(休閒、文教類)與G2已具主從用途，得以主用
途認定，免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為G2辦公室。

社區式長照機構建築物類組認定？
內政部營建署112.02.03營署建管字第1121020130號函

◼申請案設於地面一層500M²以下，或僅設於二層至
五層之「任一層」300M²以下，該「任一層」為單
一使用，且樓梯寬度1.2M以上、分間牆及室裝材
料符合技規現行規定者，歸H-2。

◼惟後續設立許可範圍逾上開規模或於同一幢建築物
內再設立另間社區式長照機構時，應歸H-1。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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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館業自有房舍經營社宅類組認定？
內政部函110.11.19.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17766號

◼社會住宅屬出租住宅範疇…，社會住宅尚可屬供不
特定人住宿之場所，與B4『旅館』類供不特定人士
休息住宿之場所性質相符……。

◼交通部「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8款旅館業定義，並
未限制將其房間以長租方式出租予住宿旅客，倘旅
館業將其旅館房間以長期簽訂租賃契約方式作為社
會住宅，本部無意見。……」。

◼旅館業供作社會住宅，使用類組仍歸屬B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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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結 束
敬 請 指 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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